上海财经大学教职工户外运动协会成立
暨报名通知

户外运动作为一种新兴的体育健身项目正在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接受，它涵盖了登山、露营、野炊、远足、穿越、骑行、自驾游、徒步、漂流等多个活动，在徜徉在青山绿水中的大自然中赏心悦目的同时又进行了有氧运动，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了解，缓解了工作生活中的压力，增强了团队协作意识。

为提高我校教职工身体素质，倡导绿色健康的新兴锻炼方式，提高教职工的身体素质，为上海财经大学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经过前期筹备，现定于2012年4月11日（周三）中午12：00，在校多功能厅召开上海财经大学教工户外运动协会成立大会。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接受会员报名，同时大会现场也接受会员报名活动。欢迎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踊跃报名参加。
联系人： 王峰（临时会长）
联系方式：15800680987；65904044

wang.feng2@mail.shufe.edu.cn
附件一：上海财经大学教职工文体协会报名申请表
附件二：上海财经大学教职工户外运动协会章程
附件一：

上海财经大学教职工文体协会报名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照片

	年    龄
	
	文化程度
	
	

	工作部门
	
	协会种类
	
	

	部门电话
	
	职务
	
	

	家庭电话
	
	邮    编
	

	手    机
	
	电子邮件
	

	受过何种训练
	

	训练比赛风险告知及承诺
	户外运动，本身具有潜在的受伤风险，若在参加协会组织的活动时发生各类损伤，需由自己负责。特此承诺。
承诺人            

	会长签名
	
	日期：
	

	备注
	


附件二：

上海财经大学教职工户外运动协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上海财经大学教职工户外运动协会（简称“户外运动协会”）是在校工会领导下，由本校热爱户外运动的在职教职工自愿组成的群众团体。
第二条 遵守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指导和推动上海财经大学教职工户外运动的发展；倡导绿色健康的活动方式，发扬友好协作的团队精神，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户外绿色环保旅游为纽带，通过各种户外活动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为本校热爱户外运动的教职工提供相关支持及会员间的交流服务；增强国民素质，促进全民健身。
第三条 户外运动协会的职能：
（一）组织户外运动知识讲座、户外装备讲解、医疗急救培训等；
（二）根据协会年度计划，在校工会指导和审批下，组织会员开展户外山区健行，峡谷运动，野外生存，洞穴探险，自然、人工岩壁、冰壁的攀登，以及必要的体能训练等活动；
（三）加强会员间的联系和交流，增进会员间的团结与友谊；
（四）为会员提供关于装备采购、户外攻略、场所路线等咨询服务。
第二章 会员
 
第四条 凡本校在职教职工，真心热爱户外运动，承认并遵守协会章程，身体健康，拥有满足户外运动条件的基本装备，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的，均可申请加入本协会。
第五条 教职工申请加入本协会，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如实填写《上海财经大学教工户外运动协会会员申请登记表》，并经理事会批准。

经理事会批准，户外协会可破格吸收有突出贡献的个人作为协会的名誉会员/会长，名誉会员/会长享有同普通会员一样的权利，并承担应尽的义务。
第六条 会员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真心热爱户外运动。
（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协会章程，按时交纳会费，执行协会决议，维护协会形象和社会公德； 
（三）参与本会举办的活动时，须经协会同意；
（四）认真完成协会分配的各项任务；
（五）明确认识户外运动可能产生的风险，承担一切责任及后果。
第七条 会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参加协会会议，参与协会有关问题的商议；
（二）向协会提出合理化建议，促进协会的发展；
（三）参加协会组织的活动。
（四）使用协会的公用装备和物资。
第八条 会员有退会的自由。会员调离学校或退休即自然退会。
第九条 会员有以下行为的应劝其退会：
（一）身体状况不佳不宜进行户外运动；
（二）影响协会团结，损害协会声誉；
（三）不愿完成协会交办的任务。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十条 本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会员大会的职权是：
（一）执行本协会的决议；
（二）维护本协会的合法权益；
（三）完成本协会交办的工作；
（四）按规定交纳会费；
（五）向本协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一条 会员大会须有2/3以上会员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二条 会员大会每届4年。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须由全体委会表决通过，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1年。
第十三条 理事会是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在闭会期间领导本协会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大会负责。理事会由4名成员组成，经会员民主推选产生。理事会设会长1名，秘书长1名，财务部长1名，外联部长1名，共同主持理事会的日常工作。
第十四条 理事会的职权是：
（一）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
（二）筹备召开会员大会；
（三）向会员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
（四）决定会员的吸收或除名；
（五）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六）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五条 会员大会、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第四章 经费
 
第十六条 户外运动协会的主要活动纳入校工会文体宣传活动工作计划，活动经费来源由校工会资助、会员会费、个人承担三部分组成。每年十二月制定下年度工作计划及校工会资助经费预算报校工会审批。
会员的会费是100元/每年，每年12月将会费交于财务部长，拖欠会费三个月以上者，自动退会。

户外运动协会经费的使用应当列出清单，供会员监督。
第十七条 经费使用范围：
（一）用于按协会年度工作计划开展的各项活动所需的费用；
（二）用于购买户外运动必备的公用装备及急救用品，举办讲座及拓展训练，开展技艺交流等所需的费用。
第十八条 户外运动中涉及的私人装备及私人物品费用自理。
第五章 风险提示

第十九条 户外运动不同于普通的体育竞技项目，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和不可预知性，入会人员应当对活动风险有充分的认识且身体条件较好。有各种突发性疾病者不得加入本协会。

第二十条 本协会组织的所有活动均为自助户外活动。所有理事会成员接受大家监督，不对任何由户外运动本身具有的风险以及往返路途中发生的危险所产生的后果负责。本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风险由参加者自己承担。
第二十一条 请活动出行前自行购买人身意外保险，不购买保险者不得参加本协会组织的任何活动。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户外运动管理规定于每次组织户外活动前由协会发布，其他未尽事宜以户外运动协会发布通知为准。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解释权属上海财经大学教工户外运动协会。
第二十四条 对本协会章程的修改，须经全体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会员大会审议。
